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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 港 建 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PROSPER CONSTRUCTION HOLDINGS LIMITED 

 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6816） 

 

 

采納中文股份簡稱 
 

 

瑞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僅此公告，自二

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正起采納「瑞港建設」作爲本公司的股份（「股

份」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買賣的中文股份簡稱；在此之前本公司並未

有采納中文股份簡稱。 

 

股份買賣的英文股份簡稱「PROSPER CONS」及本公司的股份代號「6816」維持

不變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瑞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具正華 

 

香港,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
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崔琦先生(主席)、俞明先生、具正華女士及陶揚先生，而獨立非執
行董事為張志文先生、梁秀芬女士及梁以德先生。 

 


